
 

 

议题 7.2 CX/CAC 26/49/14 Add.2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 

食品法典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  

2026 年 7 月 6-10 日 

在香料食品标签中使用“收获国”问题 

 

A 部分：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关于在香料食品标签中除强制性原产国

声明外使用“收获国”的结论 

结论 1 — 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的作用及横向标签规定的适用 

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为食典委附属机构，负责制定食品标签标准和相关文本，  

能够支持商品委员会全面了解食品标签问题，包括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文本中适用于

所有食品的横向标签规定。香料、厨用香草法典委员会和其他商品委员会可在步骤程

序的早期阶段，将需要标签方面意见的事项提交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答复，以便在寻

求核准前为制定标签规定提供参考。必要时，还可探索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从标签角

度向商品委员会提供指导的其他方式，例如与会议同期举办研讨会。  

结论 2 — 一般原则对原产地标签的适用 

所有标签信息，包括强制性或自愿性原产地标签声明，均须遵守《预包装食品标签

通用标准》（CXS 1-1985）第 3 节所列一般原则，该原则禁止虚假、误导性和欺骗性

标签。该一般规定也同样适用于强制性原产国标签声明。如将这些一般原则与《预包装

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关于原产国的要求及具体商品标签要求一并解读，

可以明确看出，现行食典文本禁止任何虚假、误导性或欺骗性的原产国声明。根据这

些规定，以下为不被允许的误导性原产地声明示例：食品以消费者可直接食用的形式

从生产国进口到包装国，且在包装国未进行任何加工或生产，却在标签上将包装国标

示为食品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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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3 — CXS 1-1985 中“食品性质改变”的解释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第 4.5.2 节规定：“如某种食品经过

第二国加工后性质发生改变，应将加工国标示为原产国。”在审议食品标签问题时，必须了

解食品在包装并销售给消费者之前，在哪个环节经过了改变其性质的加工，因为这一

步决定了标签上的原产国归属。   

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未必总是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用以判断商品所经历的具体工艺， 

以及这些工艺是否可能导致性质改变。但一般而言，如经过某一工艺后产生一种名称

不同的新食品（如《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第 4.1 节所述），则这可能构成性质改变。

反之，如果经过某一工艺后未产生新的不同食品，一般不应视为性质改变。通过通函

和电子工作组收集了大量信息，以澄清某些加工步骤是否涉及性质改变，例如，包装、

分拣和分级不会被视为改变食品性质。这些澄清可能有助于香料、厨用香草法典委员

会今后审议标签规定。  

结论 4 — 原产国和收获国相同情形下的标签  

香料的收获国和原产国相同时，只需一项原产地声明即可，这样可避免重复和潜

在混淆，并尽量减轻行业负担。可在相关商品标准中明确说明这种等效性。电子工作

组成员举例说明，干藏红花即为收获国与原产国相同的商品。在此类情况下，满足强

制性原产国标签要求即意味着声明收获国。  

结论 5 — 收获国与原产国不同时原产国的确定 

香料或厨用香草的原产国和收获国不同时，原产国为发生性质改变的国家。原产

国与收获国不一致的香料和厨用香草示例包括：香草豆在一国收获，随后在另一国加

工成香草提取物，而香草提取物是一种新的、不同的食品，不属于香料、厨用香草法

典委员会标准适用范围。在此情况下，标签上的原产国应为通过加工产出最终产品的

国家，并适用《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规定。 

结论 6 — “收获国”的理解和定义 

“收获国”通常理解为香料或厨用香草种植和收获所在国家。鉴于“收获”已在

香料、厨用香草法典委员会术语表中定义为“采集农作物的行为或过程”，且该术语

已在香料、厨用香草法典委员会的多份文本中使用，制定收获国定义的意义可能有限。

虽然此举不会妨碍解决任何问题，但值得考虑这是否是使用食典委和成员资源的最佳

方式。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对该术语的理解，而在于原产国与收获国相同和不同时对标

签的影响。如果要对“收获国”进行定义，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并非负责此项工作的

适当食典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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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7 — 混合香料多原产国声明 

在国际贸易中，可能存在来自多个原产地的单一类型香料或厨用香草混合后共同

包装的产品。当香料通过非零售包装物从收获和干燥所在国家出口至另一国家，并在

该国将所有来源的香料共同包装和加贴标签时，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生产国通

过非零售包装物进口某种香料，将其与本国生产的同种香料混合并共同包装，也可能

出现这种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包装中的香料或厨用香草来自多个原产国，且共同包装不会

改变其性质。这些香料或香草仍将属于香料、厨用香草法典委员会标准适用范围。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现行一般规定虽未明确说明如何标示来

自多个原产地的同种食品混合物，但在确属此类情况时，并不禁止标示多个原产国。

此外，根据 CXS 1-1985 第 3.1 节规定，如果不标示这些原产国会误导消费者，则应声

明所有原产国。  

结论 8 — 自愿标签声明和适用食典文本 

一般而言，可在食品标签上作出可选或自愿声明或宣称，前提是此类声明不属虚

假或误导。在所有情况下，任何自愿声明或宣称均须遵守适用于所有食品的食品标签

法典委员会文本，包括《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CXS 1-1985）第 3 节中禁止虚

假和误导性标签的一般原则，以及提供进一步指导的《产品宣称通用准则》。此类允

许作出可选声明（例如可选声明收获国）的规定，可在食典标准中载明，但即使未作

规定，也可以提供自愿信息。   

结论 9 — 食典委标签规定的范围和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的职责范围 

食典委制定标签条款，旨在处理健康和安全事项以及贸易中的公平做法。基于生

产国、区域特征或其他品质推广产品的意图可通过自愿标签声明或宣称表达。出于推

广目的的标签尤其须遵守《产品宣称通用准则》（CXG 1-1979）和《营养和保健宣称

使用准则》（CXG 23-1997）。成员还可探索食典以外的其他机制，以支持推广特定区

域食品，例如地理标志。  

B 部分：《干燥花部（干燥藏红花）标准》（CXS 351-2022）第 8.2 节“原产国和收获国”

下的拟议规定 

8.2 原产国和收获国 

8.2.1 应声明原产国*。 

8.2.2 收获区域和收获年份（可选）。  

*脚注：就本标准而言，原产国与收获国相同。  


